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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務實習目的 

本學程之教學精神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為求學生充實專業知識、訓練獨立思考、具備

深入公共衛生實務領域解決問題之能力，規劃實務實習課程（課程名稱：「公共衛生實務

實習CEPH規範」），並訂定本要點。 

二、實務實習要求 

（一）實務實習地點應為政府單位、教學醫院、與公共衛生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或相關產業，若在

原任職單位實習，實務實習內容必須不同於原工作內容，或應為原有工作領域之延伸。 

（二）實務實習總時數須達至少 200 小時。 

（三）實務實習結束後，須經指導教師同意後提交成果報告，並由學程會議授權的口試委員審

核通過後，即完成實務實習課程，同時取得當學期修習之「公共衛生實務實習CEPH規範」

學分。 

（四）學生的實務實習成果應能整合課堂上學得的知識和技能，並應用於實務實習當中。 

三、校內實務實習指導教師選定期限 

學生應於一年級第二個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實務實習之校內指導教師，並將指導教

師同意書繳交學程辦公室。 

四、實務實習審核流程： 

（一）每學期預計能修畢指定基本核心課程（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健康政策管理與行

為科學、環境與職業衛生學、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公共衛生研究法），且獲得

校內指導教師與實務實習單位指導教師同意者可提出實務實習申請。 

（二）申請實務實習者須在該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提交實務實習計劃書初稿。 

（三）申請實務實習當學期結束前，須完成實務實習計劃書口試並繳交計劃書完稿。 

（四）學生於實務實習時數達100小時經校內指導老師認可後，應於一個月內繳交期中報告。 

（五）完成實務實習規定時數者，應於該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同時該學期需事先選修

「公共衛生實務實習CEPH規範」，以利學期末完成實務實習後即可以取得學分。 

（六）每學期開學後學程辦公室會將實務實習作業時程表公佈於學程網頁，以供參考。 

五、學生實務實習之責任 

（一）執行實務實習計劃。 

（二）遵守實務實習單位政策與制度。 



（三）遵守研究倫理。 

（四）按時與校內指導教師、實務實習單位指導教師聯繫，循序達成實務實習目標。 

 

六、校內指導教師資格、責任與授課時數 

（一）資格：學生主修領域之專任教師；必要時可以邀請其他領域教師共同指導。 

（二）責任 

1. 協助學生實務實習單位之安排。 

2. 於學生開始實務實習前，與實務實習單位指導教師共同協助學生規劃實務實習計劃書。 

3. 實務實習期間藉由實地訪查、電話聯繫、電子信件或討論方式指導學生實務實習或報

告。 

（三）授課時數：擔任本學程學生實務實習之校內指導教師者，等同於擔任研究生碩士論文指

導教師，授課時數比照碩士論文指導時數之規定計算。 

 

七、實務實習單位指導教師資格與責任 

（一）資格 

1. 任職於實務實習單位。 

2. 符合下述任一條件者，即可擔任實務實習指導教師： 

（1） 具備實務實習主題相關研究所之學位，且至少有兩年工作經驗。 

（2） 具備實務實習主題之實務工作經驗六年以上。 

（3） 具備特殊專長或技能，經學程會議認可者。 

（二）責任 

1. 於學生開始實務實習前，協助學生規劃實務實習計劃書。 

2. 解釋實務實習機構之架構與功能性。 

3. 協助學生參與特定實習計劃工作。 

4. 指導專業工作技能。 

5. 評估學生工作表現是否與所訂定目標相符 

八、實務實習成績考核方式 

「公共衛生實務實習CEPH規範」學期成績=實務實習計劃書口頭報告成績 × 35% + 實

務實習單位評分（校外指導教師評分）× 30% + 期末書面報告成績 × 35%。 

(一) 實務實習單位評分之項目與比例：平時表現佔 10%；學習態度佔 25%；合作精神佔

25%；工作成果佔40%。 

(二)口頭報告成績為所有參與口試之教師給予該學生口頭報告成績總合之平均。 

(三) 實務實習書面報告成績由校內指導教師進行評分。 

(四)教師進行成績考核時，應包含評估該生是否達成核心能力之要求。 

九、實務實習相關表格另訂於學程學生手冊。 


